
法院判决受伤者自行担责

法院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当事人对自己

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

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六十七

条规定， “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禁止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 哄抢、 破坏。” 第一千

零三十三条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

人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

列行为： …… （二） 进入、 拍摄、 窥视他人的

住宅、 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在装修废弃

物尚未丢弃之前， 楚先生对该财物享有所有权；

楚先生对其私有住宅享有所有权及隐私权， 任

何人都不得侵犯楚先生的上述合法权益。

本案中， 乔某为了捡拾更多装修废品， 在

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进入楚先生家中， 并

不慎跌落造成自己摔伤， 且乔某未提供证据证

明楚先生对其实施了侵权行为， 对此， 乔某对

损害后果的发生应自行承担责任。 故乔某的诉

讼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乔某因鉴定所花费用，

亦应自行承担。

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乔某的诉讼请求。

装修工人言语示意非工勿进

本案庭审过程中， 现场装修工人卢某出庭

作证。 卢某称， 事发前， 他在该房屋门后安装

弱电箱， 他们中没有人叫乔某进屋。 当发现乔

某进入房间后， 他用言语明确示意非装修人员

不得进入， 让乔某赶快出去。

同时， 楚先生向法庭提交了 5份照片证据，

证明小区一层同一户型都有下跃房屋的结构，

同时从楼外面就能看出房屋是下跃户型。

楚先生表示，自己是房屋的产权人，但并没

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也没有因果关

系。 他向装修工人询问得知，当时没有任何人同

意乔某进入正在装修的房屋，乔某是擅自闯入。

楚先生认为， 该房屋是私人住宅， 不是公

共场所， 亦不是对外经营的场所， 所以他不具

有安全保障义务。 房屋内的楼梯洞在买房之前

就有， 不存在私自改变房屋格局的行为， 小区

内同户型房屋均是这个格局。

此外， 针对该房屋是否被误以为仍是供暖

公司办公地点的争议问题， 因供暖公司在每家

的入户门上都贴有供暖缴费的通知， 其中明确

告知了居民供暖缴费地址， 乔某对该房屋并非

公共场所应当是明确知晓的。

对不幸受害人的损害救济 ， 是基

于行为人有过错及民事行为违法 。 因

此， 追究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般遵

循过错责任， 即责令他人承担损害赔

偿的， 不是因为有损害， 而是因为有

过失。 过错是侵权责任构成的价值判

断标准， 不仅是侵权责任构成的一般

要件， 也是决定侵权责任构成的最终、

决定性的要件。 如果行为人非出于过

失， 在道德上无可非难， 不应负侵权

责任； 而个人自身行为致使损害结果

发生 ， 应自负责任 ， 是正义的要求 ，

也是社会有序的重要保障 。 因此 ， 如

果受害人要向他人主张赔偿 ， 就必须

有归责事由， 从而证成受害人的损失

救济的内在合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第一

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 “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是侵权责

任中的过错归责原则， 它是以过错作

为价值判断标准， 判断行为人对其造

成的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

则。 按照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的成

立， 必须具备违法行为、 损害事实、 因

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要件， 四者缺一

就不能构成侵权责任。

本案中， 乔某未经许可擅自进入他

人住宅， 捡拾仍为他人所控制、 享有所

有权的财物， 行为侵犯了楚先生的所有

权及隐私权 ， 乔某的行为本身存在过

错。 法律不仅要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

益， 也要保护行为人的行为自由。 楚先

生的私人住宅并非用于经营的公共场

所， 楚先生并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楚

先生并未对乔某实施侵权行为， 亦无侵

权的故意或过失 ， 上述归责要件的缺

失， 不能使楚先生构成侵权责任。 故法

院作出了上述判决。

本案的裁判， 清晰阐明了法理， 树

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引导社会树立权

利的边界意识， 避免侵犯他人的所有权

与隐私权。 该案判决坚守了社会公平正

义， 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裁判解析

侵权责任的过错归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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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擅入民宅捡废品致残
法院对“谁受伤谁有理”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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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捡废品者擅入他人住宅捡拾废品不慎摔伤致残， 进而起诉业主要求赔偿损失的生命权、 健康

权、 身体权纠纷案件。 法院经过审理， 最终判决驳回了捡废品者的诉讼请求。 法官通过对本案的审判与析理， 倡导公众树立正确的行为规

范， 在积极推动垃圾分类的同时， 也避免由此产生扰乱小区公共卫生治理和公共场所安全的行为， 进一步引导群众将法治精神融入生活，

培育和弘扬公正、 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男子擅入民宅捡拾废品摔伤

2020年 5月， 66岁的男子乔某在北京房山

某小区垃圾场内捡拾废纸盒， 看到了一名装修

工人在倒垃圾， 乔某捡走了其中的废纸品。 随

后， 乔某跟随工人前往正在装修的楚先生家。

由于装修工人都在忙于手头工作， 无人留意到

乔某的到来。 乔某进入正在装修的房屋后， 四

处查找东西时， 不慎坠落到门内右侧的地下室

并摔伤。

受伤后， 乔某被送往北京某医院进行治疗。

经鉴定， 乔某构成十级伤残。 后乔某将房屋所

有权人楚先生诉至法院， 要求楚先生赔偿其医

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伤残赔偿金、 精神损

害抚慰金、 鉴定费等损失共计 20万余元。

据了解， 楚先生是涉案房屋 101 室的业主，

该房屋配有负一层地下室。 2020 年 1 月至 6

月， 楚先生委托北京某装饰公司对房屋进行装

修。 乔某跌落时， 房屋一楼与地下室之间还未

安装楼梯护栏。

乔某表示， 他的儿子也是该小区的业主，

他随儿子共同生活， 对小区环境及房屋结构有

所了解。 事发前， 他在垃圾池捡拾纸盒， 看见

有装修工人扔废品， 便边询问边跟随来到楚先

生家。 进入单元楼道后， 乔某见楚先生家门外

有一个纸箱便前往捡拾， 同时见装修工人进入

屋内未关门， 便跟随进入涉案房屋。

据乔某所述， 涉案房屋在楚先生购买前是

小区供暖公司的办公场所， 他早先去过几次供

暖公司， 当时房屋内并没有楼梯洞。 楚先生在

购买房屋后在房屋内私自开了一个楼梯洞，且没

有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乔某认为，正是基于该房

屋之前系公共场所的属性，楚先生在购买房屋后

并未将公共场所转变为私人住宅的事宜告知公

众，因此，楚先生开楼梯洞的危险是针对任何一

个以为该房屋仍为公共场所的人，而楚先生在装

修过程中放任了该危险结果的发生，故楚先生对

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龙

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明

确将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写

入立法目的中， “平等、 公正、 诚信、

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 也作为基本原则入法 ， 这

都意味着法院在定分止争的同时 ， 也

承载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使命。

在社会转型期 ， 价值多元 、 利益

多元、 冲突多元， 法院通过司法裁判

向人民群众鲜明地表达什么才是正确

的价值观， 什么样的行为应当受到惩

戒， 为人民群众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南，

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良法善治的良好氛

围。

根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素 ， 不是

有损害就要赔偿， 而是有过错才负责

任。 这充分贯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的公平、 正义、 自由等基本精神。

社会中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比如号贩

子在逃跑时摔伤反向医院索赔 、 私自

上树摘杨梅坠亡反向种植者索赔 、 偷

瓜被追落水身亡反向瓜农索赔等 ，

“受害方 ” 主张索赔的共同思维逻辑

即 “谁受伤谁有理” “谁弱谁有理”。

近年来 ， 法院的判决结果都会坚持

“以理说话”， 没有简单地同情 “受害

方”。

诚然， 同情 “弱者 ” 固然是人类

的朴素情感， 但所有同情的获得 ， 必

须有个前提———遵守规则 。 法治的目

标关注守法与违法的区分； 法律的天

平， 致力于合法与非法的权衡。 所谓的

“强势” 与 “弱势”， 都不能成为干扰司

法评判的因素。 “弱者” 需要得到社会

的体恤， 但如果 “弱者” 的行为违反了

法律法规， 那也必应接受惩罚。 因为，

如果离开事实依据和法律界定， 用 “强

势” 与 “弱势” 的标签来论是非、 定轻

重， 就可能带来有损法治权威的舆论审

判； 如果这种舆论审判背离泛滥， 那么

人人都可能被舆论所伤， 这与我国法治

文明建设的理念相悖。

对 “谁受伤谁有理 ” “谁弱谁有

理” 的现象进行纠偏， 既有利于捍卫法

律尊严， 也有利于营造健康的社会舆论

环境 。 本案对过去 “谁受伤谁有理 ”

“谁弱谁有理” 的传统思想予以否定 ，

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司法的态度。 本案不

予赔偿的判决 ， 符合公正 、 法治 、 诚

信、 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彰显

了司法裁判对社会行为的示范、 引领作

用。

一滴水能折射阳光， 一起小案能彰

显法治大道理。 司法绝不会让守法者为

他人过错买单。 本案判决在权益保障与

行为自由之间作出了平衡， 正确适用了

过错归责原则 ， 坚持了公正的价值取

向， 不让无责者无端担责， 给当事人、

社会公众提供了具体的、 实在的评价标

准及行为指引， 有利于进一步引导群众

将法治精神融入生活， 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公正裁判引领社会

风尚。

（综合整理自人民法院报、 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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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司法裁判标明行为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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